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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民复〔2018〕15号

	


关于对梁河县政协第十五届二次会议

第46(1)号提案的答复

杨流洋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帮助解决囊宋街到囊宋河三角地带抗战遗址步行道建设的提案”,已交我局研究办理,经梁河县民政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你们提出需在修建一条囊宋街到囊宋河三角地带抗战遗址步行通道，便于当地居民自行前往爱国主义精神教育。我局对此十分重视，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，但因抗战遗址步行通道建设项目需往上申报争取，从申报到项目批准下达需要一段时间，无法马上解决你们所提出的事项。

我局一直致力于全县抗战遗址建设和维护，于2014年、2016年先后对囊宋河三角地带抗战遗址进行了修缮维护，投入维修改造资金50余万元，发挥了抗战纪念设施“褒扬先烈、教育群众”的功能。对于你们提出的建议，我局将积极向上申报争取项目资金给予支持，力争在年内解决。

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恳请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梁河县民政局

2018年6月25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民政局　　6161346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、县政府督查室。

 梁河县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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